
貳、評鑑項目與範圍 

 

一、第二週期校務評鑑之評鑑項目 

   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由教育部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，分兩年（106-107年）進

行，本校為106年度上半年受評之學校，依照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布之第二週期校務評

鑑實施計畫辦理。第二週期校務評鑑相較於以往的評鑑，更聚焦於校務經營歷程至辦

學成效的呈現，換言之，亦即從imput至output與outcome的展現。綜而言之，第二週

期校務評鑑之目的主要有以下四項： 

（一）評估辦學成效：從校務治理與經營、教學、研究、服務、學生學習成效，評定

學校辦學成效。 

（二）落實自我定位與展現特色：學校應依據自身定位，擬定校務發展計畫，適時藉

由自我評鑑，持續調整並積極落實，進而展現辦學特色與達成教育目標。 

（三）展現社會責任：展現大學教育與研發對國家社會的正向影響。 

（四）提供政策參據：綜合評鑑結果，提供高等教育發展意見，以為相關單位政策制

定之參據。 

 

  此外，評鑑項目主要有四個項目，分別為「校務治理與經營、校務資源與支持系

統、辦學成效及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」，受評單位可在各項目與核心指標下呈現辦學

內容與自訂指標呈現特色，各項目詳細之指標分述如下表： 



 
 

根據以上四個評鑑項目，受評單位依照校務發展之特色與需求，使用質性文字的

描述與量化數據的分析並附上相關佐證資料，進而完整呈現在每一個評鑑項目的校務

現況、優勢、劣勢與特色，藉此描述辦學成果並釐清未來品質保證自我改善之方向。

評鑑結果採「認可制」，分為「通過、有條件通過、未通過」三種。評鑑委員主要審

查受評單位所提供之書面自我評鑑報告，以及1至2天的實地訪評，蒐集且觀察受評單

位在各評鑑項目之資訊與實際情形，最後做出評鑑結果之建議，提交評鑑中心審議委

員會複決後，公開供予社會大眾參閱。 

 

二、109年度自我評鑑之評鑑範圍 

  本校為 106 年度上半年受評之學校，經過 106 年 6月 1-2 日實地訪評，評鑑結果

共有三個評鑑項目獲得「通過」(項目 1、2、3)、一個項目「有條件通過」(項目 4)。

關於「有條件通過」之項目(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)，經過 107 年度 12 個月份的自我改

善，評鑑中心委員之檢核審查意見與申復文字說明，詳細資料如下表： 



 

 

 



 

 

  根據以上「追蹤評鑑」之審查意見，本校於在「四、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」

之評鑑項目上，仍有3個建議改善事項(有條件通過具體理由)，評鑑委員維持「有條件

通過」認可之具體理由分述如下： 

 

 

    依據 109 年 01 月 02日高評字第 1081001615 號函，本校須在 109 年 1月 1日至

109年 12 月 31 日之間（自我改善期間），針對以上委員審查意見進行後續自我改善

規劃並推動執行，將改善成果填寫入「後續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表」後，於 109

年 2月 15日前連同佐證資料附件函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。 

 


